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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营业收入扣除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天圆全专审字[2026]000229 号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计了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粮控股)2025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

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

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并出具了天圆全审字[2026]000250 号的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在此基础上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京粮控股管理层编制的《海南京粮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以下简称营业收入扣除情况

表）。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号-业务办理》（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南）的有

关规定，编制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京粮控股管理层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

核工作的基础上，对京粮控股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发表专项审核意

见。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务信息审

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合理确信营业收入扣

除情况表不存在重大错报。在审核工作中，我们结合京粮控股实际情况，实施了

包括核对、询问、抽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

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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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核，我们认为，京粮控股管理层编制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在所有重大

方面符合“上市规则”和“自律监管指南”的规定。

为了更好地理解京粮控股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事项以及扣除后营业收入

金额的情况，后附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应当与已审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

本审核报告仅供京粮控股披露营业收入扣除事项及扣除后的营业收入金额

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天圆全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李小磊

中国注册会计师：刘小琴

中国·北京 2026 年 3 月 26 日



 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营业收入扣除情况表 
 编制单位：海南京粮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本年度（元）  具体扣除情况  上年度（元）  具体扣除情况 

 营业收入金额 7,858,535,847.11 
 公司主要从事油脂油料加工及销售、食品加工及
销售等业务。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原料

销售等其他业务收入属于主营业务活动范围以外

其他经营活动实现的收入，故予以剔除。 

11,434,843,516.27  公司主要从事油脂油料加工、销售及贸易、食
品加工及销售等业务。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

收入、受托管理收入等业务属于主营业务活动

范围以外其他经营活动实现的收入，故予以剔
除。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 23,335,538.34 60,403,722.50 

 营业收入扣除项目合计金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0.30% 0.53%

 一、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 

 1.正常经营之外的其他业务收入。如出租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包装物，销售材料，用材料进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经营受托管
理业务等实现的收入，以及虽计入主营业务收入，但属于上市公
司正常经营之外的收入。 

23,335,538.34  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原料销售等其他业
务收入。 

60,403,722.50  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受托管理业务收
入。 

 2.不具备资质的类金融业务收入，如拆出资金利息收入；本会计

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的类金融业务所产生的收入，如担保

、商业保理、小额贷款、融资租赁、典当等业务形成的收入，为
销售主营产品而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除外。 

 3.本会计年度以及上一会计年度新增贸易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4.与上市公司现有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关联交易产生的收入。 

 5.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收入。 

 6.未形成或难以形成稳定业务模式的业务所产生的收入。 

 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小计 23,335,538.34  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原料销售等其他业
务收入。 

60,403,722.50  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受托管理业务收
入。 

 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 

 1.未显著改变企业未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时间分布或金额的交易

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2.不具有真实业务的交易产生的收入。如以自我交易的方式实现

的虚假收入，利用互联网技术手段或其他方法构造交易产生的虚
假收入等。 

 3.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生的收入。 

 4.本会计年度以显失公允的对价或非交易方式取得的企业合并的

子公司或业务产生的收入。 

 5.审计意见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收入。 

 6.其他不具有商业合理性的交易或事项产生的收入。 

 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小计 

 三、与主营业务无关或不具备商业实质的其他收入 

 营业收入扣除后金额 7,835,200,308.77  扣除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原料销售收入
等业务后的营业收入。 

11,374,439,793.77  扣除出租收入、商标使用权收入、受托管理收
入等业务后的营业收入。 

 法定代表人：王春立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关颖                                      会计机构负责人：曹玲 


